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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採取緊急防制措施期間電業調整燃氣用量核可程序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 109 年 06 月 04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空氣品質保護目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為因應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電業執行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緊急防制

措施，或配合各級主管機關降低燃煤發電，調整發電使用之燃料種類，致

增加燃氣發電之燃料用量及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應檢具執行計畫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為之。

前條定執行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調度增加燃氣發電量及配合減少燃煤發電量之電力設施規劃，與近三

    年發電容量因數及電力系統之備用容量、備用容量率、備轉容量、備

    轉容量率。

三、調度增加燃氣發電量、燃料用量、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與配合減少燃煤

    發電量之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及其監測方式。

四、應暫緩或停止執行計畫之時機點及其後續改善作為或替代方案規劃。

五、經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評估書所載內容及與空氣污染管

    制有關之審查結論。

六、調度運作之電力設施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影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電業之執行計畫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三

    十日內召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列席審查會議。

二、經審查核可者，應於完成審查後十四日內通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申請者。

三、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即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各次補

    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總日數超過九十日，中央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

前項第三款補正文件，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轉送中央主管

機關。

列印時間：109/11/18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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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8 條

電業因電力設施除役或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變更、異動等情事，致與核

可之執行計畫內容不符時，須重新辦理執行計畫申請。但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不在此限：

一、有效期間展延且未變更原許可證內容。

二、有效期間內記載之基本資料異動。

中央主管機關核可電業之執行計畫，應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增加燃氣發電之燃料用量。

二、空氣污染物排放量限制。

三、其他與增加燃氣發電量有關之必要事項。

前項執行計畫之核可期間，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電業執行計畫之實施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令其暫

緩或停止執行計畫：

一、未依核可之計畫內容執行。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影響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情形。

電業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令其暫緩或停止執行計畫者，應限期改善

，其改善措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並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

，始得執行。

電業於執行計畫實施期間，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將前月執行成果上傳至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並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檢具前一年執行計畫之成

果報告，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轉送至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執行計畫之成果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執行方式。

二、調度增加燃氣發電量、燃料用量、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配合減少燃煤

    發電量之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其監測方式。

三、減少燃煤發電地區之空氣品質改善成效。

四、增加燃氣發電之電力設施所在地區及其下風處地區之空氣品質監測資

    料。

五、暫緩或停止執行計畫及其後續改善作為。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成果報告後，應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

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召開審查會議，並得視需要邀集相關單位及

專家學者參與審查，必要時得要求電業列席相關會議。

第一項成果報告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認定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令電業暫緩或停止執行計畫，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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